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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无罪推定原则”正名‘

杨柳青

(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，四川南充637(X)2)

    【摘要」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通称的“无罪推定原则”名不副实，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和实
践中的困惑。为消除混乱和困.惑，应尽快彻底摘除其假面具，还之以“无罪假定原则”的真面

目，以更好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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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无罪推定原则”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广受赞

誉，已有好些年了。然而，“为什么在几乎所有研

究者都赞成这一原则的情况下，法律和司法实践竟

然都不能容纳无罪推定原则的存在?”川(P，小‘无罪
推定原则”(常简称为“无罪推定”)之“推定”是推

定吗?理论与实践如此强烈的反差是否因为“无

罪推定原则”名不正言不顺?在学者们纷纷呼吁

再修订刑诉法时正式确定“无罪推定原则”之际，

笔者抛砖引玉，恳请学界再审视这些问题。

    一、“无罪推定原则”的含义
    通称的所谓“无罪推定原则”是什么含义?“无

罪推定，是指任何受刑事指控者，在被证实和判决有

罪之前，应推定为无罪。”[z](只叨此定义具有广泛的
代表性，其他定义多与此大同小异。在判决有罪之

前，能不管诉讼处于何阶段，有罪证据是否充分，一

概推定被追诉者无罪吗?推定要不要符合逻辑?怎

样推定才符合逻辑?试看“无罪推定原则”之荒谬。

    二、“无罪推定原则”纯属张冠李戴
    (一)“无罪推定原则”理论与实践的强烈反差

源于其名不副实

    “无罪推定原则”之理论与实践的强烈反差，

原因固然很多，但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名不副实。在

汉语里，什么是推定?推定是指“经推测而断

定”;〔’]‘P1280)推测是指竺退据已经知道的事情来想

像不知道的事情’，;[’1(附叫推定是一种推理吗?推

理，“逻辑学上指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，是由一个

或几个已知的判断(前提)推出新判断(结论)的过

程，有直接推理、间接推理”。〔’1(Pl28，)已经知道的事

情在人脑中形成已知判断(前提)，以此为据想像

不知道的事情，就会形成新判断，这就有一个由已

知判断(前提)推出新判断(结论)的过程。可见，

推测包含推理过程，推定也包含推理过程。推定是

如何推理的?它是基于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，由已

知事实推演出一般情况下与其有共存关系的未知

事实[4](川，一’川“无罪推定原则”如何“推定”?它

是违背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，由某主体被刑事追诉

这一事实推演出一般情况下与其无共存关系的未

知事实:被追诉者无罪;而不是有共存关系的未知

事实:被追诉者有罪。众所周知，就现代刑诉而言，

若基于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，由某主体被刑事追诉

这一已知事实推演出一般情况下与其有共存关系

的未知事实，符合逻辑的结论应是被追诉者有罪而

不是无罪。因为，实际上，除法西斯专制下的“刑

事诉讼”，前苏联“肃反”和中国“文革”等特殊的追

究政治犯罪的“刑事诉讼”外，一般说来，现代社会

受刑事追诉者绝大多数是事实上的罪犯，刑事被告

被法院定罪处刑的也是绝大多数。某主体被刑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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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诉这一事实同被追诉者有罪这一事实之间是常

态联系，同被追诉者无罪这一事实之间是非常态联

系。也就是说由某主体被刑事追诉这一事实推演

出一般情况下与其有共存关系的事实，应当是由此

作有罪推断而不是作无罪推断。于是，有罪推定反

而比无罪推定更符合逻辑。更合逻辑的不采用却

采用不合逻辑的，岂不荒谬?以此强求于侦诉审人

员，怎能行得通?可见，“无罪推定原则”之“推定”

并不是真正的推定。“无罪推定原则”在实践中碰

壁的原因之一在于理论自身的缺陷:似是而非，名不

副实。

    (二)“无罪推定原则”为何张冠李戴?

    “无罪推定原则”当初是通过翻译日文引介到

中国来的。在据以翻译成汉语的日文里，从西方国

家引介到日本的所谓“无罪推定原则”其实是误

解。中日文的“推定”意思相当，就是推断的意思。

诉讼伊始就推断被追诉者无罪，逻辑上讲得通吗?

就汉语而言，中国学者所谓的西文里的“无罪推定

原则”译为“无罪假定原则”才符合其愿意和实际

内容。[5](曰vs)为此，学者林欣同志举过一个例:英国
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》

解释“presume”的例句“We mustpresumehiminno-

cent.我们必须假定他是无罪的。”tsl(P175)也就是说
日本人当初翻译西文引介这一原则时用“推定”来

表达原意本是用词不当，而中国人当初犯了鹦鹉学

舌的错误。为何“无罪推定原则”其实应为“无罪

假定原则”?这还要从假定的含义及其与推定的

关系谈起。

    1、假定

    在英文里，“presume”、“presumption”都有“推

定”和“假定”等意思，甚至可以说假定即推定，源

于拉T文“praesumption”。[6〕但在汉语里“假定，，和
“推定”的含义不同。《现代汉英词典》对“假定”

的解释是:“姑且认定;科学上的假设，从前也叫假

定。”[3J(““)其实，至今，科学研究中，“假定”仍用
来表示“假设”的意思。有学者认为:“所谓假定，

指的是对过去没有，现在也不存在的某种事实进行

猜测的一种思维形式。”〔’〕(卿‘)笔者认为:既然是某
种事实，怎么可能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存在?既然过

去没有现在也不存在，怎能称之为事实?尽管事实

一词因语境不同而被强调的意义有别，但法律中事

实一词的基本含义仍是“存在、真”，这与其他学科

的研究并无不同。〔吕](P，24)假定既可是对过去没有、

现在也不存在的未来情况进行猜测，也可是对过去

或现在的未知事实进行猜测。根据认识的需要，既

可把“存在、真”姑且认定为“不存在、假”，也可把

“不存在、假”姑且认定为“存在、真”。科学研究中

这种完全相反的假定经常用到。有学者主张:假定

是主观任意的产物，是不需要任何前提条件的假

设，属于思维的范畴，因而不具有任何法律效

力。川(围我赞同此观点，但不同意其如下结论:法

院应当绝对避免借助假定处理案件。〔’](围我认为:
假定虽不具有法律效力，但诉讼这种认识活动，不

可避免地需要法官借助假定进行分析、推理;否则，

有时就难以正确认定案情。如:张某向法院状告李

某诽谤罪，法院假定李某未诽谤张某，要求张某举

证证明李某诽谤罪成立，张某不能举证证明，法院

推定张某指控李某的诽谤罪不成立并宣告李某无

罪。这就用到假定处理案件。

    2、假定与推定的关系

    假定和推定同属思维方式，既相互联系又相互

区别。二者的联系在于:有时，假定是推定的起点，

假定依赖推定而使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完成。一

定条件下，推定离不开假定。二者的区别在于:第

一，假定可以不需要任何前提条件，它是为事件发

生和推理的进行预设前提条件。在它本身无任何

前提条件时，其成就与不成就的概率各占50%。

假定也可视前提条件而为，如民法上附条件的法律

行为所附条件即是假定，其成就与不成就的概率是

一个变量，可能大于、小于或等于50%。假定通常

是视前提条件而为。推定总是以一定前提条件为

根据，遵循“取常态舍特例”的规则而进行。推定

正确的概率总是高于错误的概率，其正确率高于假

定成就率。第二，假定是简单思维，是一个证明过

程的起点，不是一个完整的证明过程，不含结论;推

定是复杂思维，是一个完整的证明过程，达到了一

个证明过程的终点，包含结论。因此，单是假定不

能解决问题，单是推定有时可以解决问题。

    可见:若在刑诉的起点就作推定，或虽在刑诉

中间环节但常态与特例尚未分明时就作推定，或虽

分明但违反“取常态舍特例”的规则而推定，都是

不合逻辑的。假定则不受此限，为全面实现刑诉的

正当价值，它可视需要随时采用。所以，“无罪假

定原则”之“假定”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。

    三、“无罪假定原则”的价值何在

    推定成立须遵循“取常态舍特例”规则;假定

则不受此限，可一以贯之，直到有确实充分的证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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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实它成就还是不成就。为何要确立无罪假定原

则?长期以来，有罪推定泛滥成灾，为防“为保护

人权而侵犯人权”的刑诉悲剧重演，在贝卡利亚等
思想家的大力倡导下，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法律

中正式确立了“无罪假定原则”。由于假定可不需

任何前提条件，视认识的需要在任何阶段作出，为

事件的发生、推理的进行预设前提条件，所以，基于

一定程度的宁纵不枉的价值取向，在侦、诉、审之初

及办案人员接触被追诉者之初应当假定被追诉者

无罪。当有罪证据由不充分达到充分的程度时无

罪假定可向有罪认定转化。实际上，“无罪假定原

则”并不完全排斥必要的适当的有罪推定甚至有

罪确认，因为即使在侦诉机关凭有罪“证据确实充

分”而对被追诉者作相应处理时，被追诉者的合法

权利仍受到更权威的审判机关依法假定其无罪的

庇护(酌定不起诉是例外)。这就使刑诉能协调好

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，遵循认识发展的规律

顺利进行。“假定只有证实才有效”，[9]但不是不
发生法律效力的假定就没有价值。一个无辜公民

不幸被追诉，若假定其有罪，他或她必悲愤地责难

办案人员;若假定其无罪，请他或她配合办案人员

澄清犯罪嫌疑，他或她则比较愿意配合。假定有罪

还是无罪，办案人员诉讼证明的努力方向、被追诉

者对被追诉的心态、诉讼外人员对诉讼的看法就有

所不同。假定无罪，有助于抑制办案人员因袭已久

的过早、过度有罪推定的不良倾向，使其在重视控

诉证据的同时更易关注辩护证据，冤枉人的可能性

减小;假定无罪，被错误追诉的无辜因受到人道待

遇更信任办案人员、更愿协助破案;假定无罪，更能

培养和增强诉讼外人员的“刑事被追诉者并不等

于罪犯”的观念，更有助于保护被追诉者的合法权

益。这样，刑诉就更科学、民主、文明。“无罪假定

原则”这块警示牌的价值在于提醒追诉者:被追诉

者的合法权利不容侵犯!出人人罪，防出更防人!

千万别冤枉人!

    四、“无罪假定原则”张冠李戴之危害

    第一，造成了理论的混乱。长期以来，几乎所
有教科书都把实为“无罪假定原则”的称为“无罪

推定原则”，也有牵强附会把二者等同的。后者如

“无罪推定原则，指在刑事诉讼中任何被怀疑犯罪

或者受到刑事指控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确认

有罪之前，在法律上应推定或假定其无罪，或者说

不得被认定为有罪的人。’，〔’“](附)令人费解的是:一
  100

方面“多数学者认为无罪假定原则的经典表述是

法国《人权宣言》第9条的规定，即‘任何人在其未

被宣告为犯罪人 以前，应 当假定 为无

罪’。”;[川‘限)另一方面，在许多文献中该条却被
表述成“应当推定为无罪”。翻译过程中的随意性

及人云亦云的惰性是导致目前中文出版物中对

“无罪推定”表述各异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有学者认

为“无罪推定”作为一个长期沿用的刑事司法专业

术语，其“确定内涵”早已人所熟知?然而，其“确

定内涵”的似是而非有多少人熟知?不说外行，只

看内行，也令人扼腕叹息。可以肯定，曾一度十分

激烈且至今仍未销声匿迹的关于“无罪推定”的是

非之争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对它的误解、误译、误

传引起的。理论的混乱给学习和研究添了麻烦!

    第二，造成了实践的困惑。陈光中教授据以概

括出“无罪推定原则”的《世界人权宣言》第11条

第1项，〔’“]《民13)卞建林教授指出:查联合国《预防
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汇编》英文版中收录

的《宣言》原文，该条规定愿意即为受刑事指控者

⋯⋯之前，“有权被假定无罪”，而不是“视为无

罪”，〔’2〕(n叫笔者认为更不是“推定无罪”。卞教授

还指出: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第14

条，《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

则》第36条，《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

则》第7条等，都采用“有权被假定无罪”或“应当

被假定无罪’，这种表述。〔’2〕(P10，)尽管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第八十七条第二款

规定:“任何人在被合法拘捕后，享有尽早接受司

法机关公正审判的权利，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

假定为无罪”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

基本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:“澳门居民在被

指控犯罪时，享有尽早接受法院审判的权利，在法

院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。”但是，由于理论界多谓

此为“无罪推定原则”，致使合理的立法实践跟不

合理的法学理论打架，令人啼笑皆非!于是，理论

上的和立法上的“无罪推定原则”在司法实践中陷

人困境，就难免了。

    第三，浪费了社会资源。辛辛苦苦著书立说、

传道授业，耗费社会资源(包括行为人自身资源)，

本当传承文明、开启智慧、福利众生，却制造了混乱

与迷茫，浪费了人力财力，岂非学界一大遗憾?话

语权的强者及其随从，对“无罪推定原则”是否还

有点昏昏然?我们是否该反省过分的功利与浮躁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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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五、结束语:“无罪推定原则”应更名为
“无罪假定原则”

    有学者认为:“尽管无罪推定与无罪假定有一

定差距，但似乎并无必要由此便论断无罪推定这一

说法错了，不能再用”，“无罪推定即无罪假
定，”[”](P以)既然有差距，何以等同?况且差距还

很大?无罪推定这一说法本身确实未错，因为刑诉
需要它，但用它指“无罪假定原则”则是指鹿为马，

大错特错!无罪推定绝非无罪假定!好几年前朱

苏力教授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法学界存在“不

注重中国本土、中国百姓的概念”的错误倾

向。〔”](服)试问:违背民众在语言实践中约定俗成
的汉语规范，法学界苦心经营的“无罪推定原则”

能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码?服务于法律的法学不

守语言规范这种“法律”能生机勃勃吗?抬出“无

罪推定原则”不能服人，却对实践者指手画脚，横

加责难，谁不通情达理?以“无罪推定原则”这一

歪理，还能为刑讯逼供、疑罪从有等病疾开出良方?

    名正言顺的无罪推定原则倒是有的，那是“不

能证明有罪，应一律推定为无罪。”[0]不过，此推定
无罪可不是在刑诉的任何阶段都可作出的，而是在

诉讼进行到“常态”与“特例”分明时循“取常态舍

特例”规则才能作出，也就是不得违反现代社会这

样的经验法则:不能证明有罪者，事实上无罪，这是

常态;事实上有罪，这是特例。张冠李戴的“无罪

推定原则”早该寿终正寝了!赶快为它更名吧!
更名为“无罪假定原则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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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“InnocencePresumptionprinciple，，inChina宕academiaisnotthesenseofthetermforalongtime
andresuhsintheoreticalandpracticalchaos.Inordertotakemeasuresforthorough一reformoftheprinciple，
themaskoftheprincipleshouldberemovedassoonaspossibleandtherealfeaturesoftheprincipleshouldbe
madeinordertousethetheo叮tobetter，idethepractice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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